
2025 聯盟戰棋-校際鍋鏟盃 賽制規章 

1 接受比賽規則 

  

1.1 接受原則  

 

所有成員皆須同意本份賽制規章及註冊規範，才能夠參加【校際鍋鏟盃】。成員在比

賽開始前或比賽期間，將會被要求簽署參賽所需要的線上表格、領獎資料表或活動相

關文件表，確認同意本次比賽的賽制規章。如果有成員未按照要求填寫報名表，或是

拒絕簽署同意書，則可能受到懲處，包含： (i) 取消該名選手的比賽資格； (ii) 沒收

並取消該名選手或所屬隊伍的所有獎勵、獎金、獎品；  

 

1.2 比賽規則變更  

 

電子競技領域正持續受外部環境影響、產業結構或是《英雄聯盟》遊戲本身的更新而

迅速改變，因此本次比賽的賽制規章及內容將定期或根據情況進行更新或補充。主辦

方將可能不定時透過電子信件、影片或是通過線上平台發布更新、指導或說明，進而

解釋賽制規章的內容或規則。 所有重大的更新都將透過電子信件、指定的公告、或

指定聯繫方式提供給選手。參加本次比賽即視作成員同意接受此項規則、 說明。 

 

1.3 公告 

 

一旦報名參加比賽，每位選手將被視為已閱讀並接受了針對遊戲的公告與更新發 

布。 

 

 

2 選手通則 

  

 2.1 報名所需資料 

   

選手個人姓名、帳號遊戲名稱（Riot ID）、Discord ID、學生證正反面、聯絡電話、     

E-mail。請確實登錄填寫，以免因資料未確實登錄影響參賽權益。 

 

2.2 名稱限制  

 

選手 ID 需要符合遊戲規範，並且報名時就須填寫完整 # 符號前後的所有 ID 內容。 

若有變更需求將會由官方工作人員主動通知。 

 

 2.3 選手遊戲內名稱限制  

 

選手的遊戲名稱與暱稱應在註冊時確認。並且不得有任何令人反感、有毒或是有害 

的語言文字。未經過官方工作人員批准，不得在比賽期間任意更改。報名後不得任 

意變更遊戲 ID（包含 # 字號前後） 

 

 2.4 同時參賽  

 

選手不得在同一週內的預賽重複報名。若經裁判發現選手惡意卡位或有惡劣行為， 

將直接取消該名選手入選、參賽、得獎、晉級資格及一切相關權益。  

 



2.5 晉級優先權遞補  

 

於預賽中獲得晉級資格的選手若無法參加或配合後續賽事時程時，視同放棄資格。  

 

2.6 報名資訊檢查  

 

選手於報名前務必自行審閱與確認【報名資料】與【RIOT帳號身分資料】是否相 

符。報名後未經同意不得任意更改。  

 

2.7 賽事報名 

 

將須透過指定的報名網站來填寫所需資料。  

 

 

※ 如因報名資料填寫有誤，請於完成 Discord 報到後，並在賽事正式開賽前聯繫主 

辦單位，主辦單位將協助進行資料修正。 ※ 為求比賽公平，選手在報名後嚴禁任意 

更改帳號遊戲名稱（包含 Riot ID），遊戲 ID 或帳號資料與比賽報名資訊有出入時， 

將會無條件取消資格。（遇官方工作人員或裁判要求改名的情況除外） 

 

 

2.8 惡意報名與假資料  

 

如經查核有冒用資料、惡意卡位、未詳盡填寫、蓄意擾亂等影響報名登錄之情形，該 

選手將直接取消參賽資格。  

 

2.9 比賽相關活動  

 

報名比賽的選手將有機會參與到比賽相關活動，如線上直播、頒獎活動等，故報名時 

需考慮到自身未來在時間、地區、交通的各方面因素。 

 

 2.10 賽事資訊與注意事項  

 

所有選手務必詳閱報名頁面的各項資訊與注意事項，以確保選手的個人權益。  

 

2.11 聯繫與通信  

 

本單位將依據報名者於賽事活動網頁所登錄的資料通知選手相關賽事資訊（手機號 

碼、信箱等），各選手須留意手機來電及信件通知，同時請隨時關注相關賽事公告、 

賽程表之通知訊息，以確保個人的權益。  

 

 

3 報名通用門檻  

 

3.1 年齡  

 

參加本次比賽之所有選手於賽事開賽當日均須年滿 15 歲（含）以上。  

 

3.2 選手身分  

 



本次比賽的所有參賽選手必須擁有台灣各大學已註冊的學生身分。 

 

 

 

4 比賽架構與賽制 

 

 

4.1 預賽  

 

BO3累計積分淘汰制 

 

 4.1.1 晉級方式 小組前四晉級  

 

ROUND 1：128人中有 64人晉級 

ROUND 2：  64人中有 32人晉級  

ROUND 3：  32人中有 16人晉級到下周決賽  

 

4.2 決賽  

 

BO6累計積分淘汰制  

 

DAY 1：BO6－16人分為 2組同時進行比賽，每三場重新分組一次，最終取積  

分前 8晉級  

 

DAY 2：BO6－8人進行對戰，決出冠、亞、季軍  

 

 

4.3 分數算法 

 

 

名次 積分 

#1 8 

#2 7 

#3 6 

#4 5 

#5 4 

#6 3 

#7 2 

#8 1 

 

 

 

 



 

 

 

 

 

 

4.4 同分算法 

 

在碰到同分情況的時候，將會根據以下排列優先級來判定選手名次： 

 

 ▲ 獲得第一名次數最多的選手  

▲ 獲得前四名次數最多的選手  

▲ 獲得第八名次數最少的選手  

▲ 最後一局賽事中排名較高的選手 

 

4.5 分組方法 

  

 預賽 ROUND 1、2、3  隨機抽籤分組 

  

決賽 DAY 1  第一場抽籤隨機分組，之後照名次奇偶數重新分組 

 

決賽 DAY 2  依照前一天名次排序，只有一組。 

 

4.6 名次奇偶數重新分組 

 

 依照前三場的積分結算名次，重新進行分組進行後續三場比賽。 

  

A 組 B 組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4.7 從缺辦法 

 

 如果在比賽中，碰到選手缺席情況時，官方工作人員將會試圖安排報名候補的

選手。如果發生從缺情況時已經不在比賽第一輪，或者已經無候補可填補從缺空位

時，工作人員將會要求該組對戰選手與路人匹配。 路人所得到的名次將會被無視，

並且該組的選手所得分數會順延遞補。舉例如：若某組比賽時有七名選手和一名路

人，路人如得到了該組的第三名，則第四名的選手會得到第三名的分數 6 分；第五名

的選手將會得到了第四名的分數 5 分，以此類推，第八名的選手將會拿到第七名的分

數 2 分。 

 

5 比賽流程與直播 

 

 兩天的決賽皆會進行線上轉播， 並於賽前進行選手的身分檢錄，並要求選手在比賽

開始前，在 ID 前加上所屬學校的英文簡寫。 

賽事每場之間有五分鐘的休息時間，決賽 DAY 1 進行重新分組時、DAY 2 第三場結

束後則有十五分鐘的休息時間。 

 

6 比賽設備  

 

6.1. 核心設備  

 

所有選手須自行準備比賽用電腦。設備包含電腦主機軟硬體、網路及 網路功能、耳

機、麥克風或工作人員指定的比賽相關配件。  

 

6.2 禁止使用  

 

選手只能使用遊戲本身自帶的設定功能去調整遊戲設置。禁止使用非官方輔助軟體、

計算外掛，包含但不僅限於上述。 

 

 

7 獎金與獎勵 



冠軍頒發 螢幕+3000 元獎金 

亞軍頒發 螢幕+2000 元獎金 

季軍頒發 滑鼠+1000 元獎金 

殿軍頒發 1000 元獎金 

 

 

 

8 比賽勝負判定 

 

8.1 比賽回報  

 

比賽的獲勝的選手需要依照主辦方指定方式截圖賽果於賽事主辦方的 Discord 進行回

報，裁判有權取消未依照規定進行比賽或未依照規定回報的選手參 賽資格。裁判有

權取消消極態度或不配合賽事的選手參賽資格或是裁定判敗。  

 

8.2 斷線處理  

 

如選手因為任何原因導致斷線而導致影響比賽成績，不予以重賽，故請所 有選手比

賽前確認好自己的網路連線狀況、硬體配件、比賽環境。  

 

8.3 暫停  

 

沒有任何特殊情況發生時，比賽將不接受暫停。 

 

 8.4 終止比賽或重賽  

 

特殊情況發生導致影響比賽進行時，裁判將有可能強制終止比賽或 是判定重賽，主

要根據不同的情況以下不同的情況：  

8.4.1 不公平的環境  

賽事工作人員認定當前賽事及遊戲環境會造成不公平。 因為技術障礙而導致 

比賽無法正常進行。  

8.4.2 不可抗拒因素 個人失誤或個人網路問題之外的情況，賽事工作人員認為 

8.4.3 公共設備問題 工作人員設定的環境或相關設備出現問題  

8.4.4 遊戲伺服器問題 遊戲伺服器或主機網路連線出現問題而無法連接  

8.4.5 天災 發生火災、停電或意外災害。 



 

8.5 極端情況處理  

 

8.5.1 儘管有上述規定，若發生不可抗拒的情況，如三人或以上的嚴重影響時 

，即便選手沒有任何過失，賽事工作人員仍然有權力決定做出裁定讓比賽繼續 

進行。  

 

8.5.2 工作人員將根據當時判定最有利的情況決定是否調整比賽時間、延賽、 

重賽或取消該場比賽。在過程中提供虛假或誤導回饋的選手將視為作弊而接受 

懲處， 嚴重時將取消資格。  

 

8.5.3 如果選手受到任何原因而無法繼續比賽，工作人員仍可判定比賽先繼續 

進行，所有選手須先繼續進行比賽。如果已經斷線的選手，則需要自行嘗試重 

連回到賽事。 

 

 

9 不正當比賽行為  

9.1 使用不當程式或不當的方法惡意進行比賽、破壞比賽。 

 

9.2 比賽進行中不允許任何非必要的聊天行為，如發送挑釁用語、任何違反運動家精 

神的行為、由官方人員認定任何不正當的訊息、明顯地讓對手贏得比賽等。  

 

9.3 任何選手被發現進行不公平或不正當比賽時，當事選手在經過官方人員慎重裁決 

的情況下，將收到警告或判為輸方的處罰。在特別嚴重的情況下，將被取消本次比賽  

資格或直接判敗。  

 

10 不正當遊戲懲處與懲罰措施 

 

 10.1 若有違反賽制規章、社會善良風俗、不良行為、消極比賽或前述選手相關條例 

時， 官方有權取消選手之參賽資格、沒收或收回所有比賽相關獎勵、補助。 以下操

作將被視為不公平的遊戲，在主辦單位的決定後將會受到處罰。 

 

10.2 打破遊戲公平或破壞由比賽環境 

 以下操作將被視為不公平的遊戲，在主辦單位的決定後將會受到處罰。  

  10.2.1 私下商議，在兩個或是多個選手裡做私下協定任何比賽內的遊戲相關  



結果。  

10.2.2 故意讓對手贏一場比賽，或夥同另一位選手聯合決定一場比賽的結果  

或獎金分割。  

10.2.3 違反體育道德或蓄意的破壞性行為，對另一名選手或裁判有不適當或 

不專業的行為。 

  10.2.4 為了贏得賠償，或是其他原因，故意輸掉比賽 / 或是企圖誘導另一名  

選手做這樣的事。  

10.2.5 技術性騷擾，指故意使用任何遊戲中的 Bug 尋求隊伍優勢；若發生  

Bug 情節時選手需立即通知裁判或工作人員。  

10.2.6 攻擊性言詞，選手不可以使用不當言語（猥褻、粗俗、侮辱、威脅、辱 

罵、毀 謗、中傷、或攻擊性、令人反感或煽動仇恨及種族歧視）或由官方人 

員、裁判斷定為攻擊性的言詞。  

10.2.7 攻擊性習慣 / 侮辱，選手不能採取任何行動對著任何成員做任何的挑釁 

言語，或煽動任何人做相同的動作，上述狀況是屬於造成侮辱、嘲諷、破壞和 

諧。  

10.2.8 嚴禁發生代打或企圖安排代打的行為，如經發現則視作棄權處理。並永

久禁止參賽。 

 


